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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国国际海运集

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委派袁乾照律师和汪

雅筠律师出席了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并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等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

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对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

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除特别说明外，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

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见证。在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

有关文件进行核查的过程中，本所假设：

1、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所有作为

正本提交给本所的文件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2、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3、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

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4、 所有提供予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



真实、准确、完整的；及

5、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的所有资料是完整、充分、真实的、

并且不存在任何虚假、隐瞒或重大遗漏的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6年度第 8次会议决议召集，召

开股东会的会议通知已于 2026 年 5月 22日进行了公告，会议通知中

包括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会议主题、参加人员、参加办法

等相关事项。

(二)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6 年 6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14:40 召

开 2025年度股东会，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港湾大道 2号中集集

团研发中心召开。除现场会议外，公司还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 A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其中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二）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6月 16
日（星期二）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会议由董事长麦伯良先生

主持。

(三)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内容与会议通

知所列内容一致。

基于上述，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一) 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提供的出席会议股东以及经股东授权的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以及网络平台投票结果，参

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具体情况如下：

出席 2025年度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4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420,719,877股，占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6.2718%（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 469人，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41,860,436股，

占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921%（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

数）。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 A股股东以及经股东授权的委托

代理人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的H股股东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

以认定。

(二)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

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代表人员，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本所律师认为，该等人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则的规定。

(三) 本次股东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则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 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 A股股东和股东委托代理人就会议通知中

列明的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

序计票和监票。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

了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由

股东代表和本所律师对计票过程进行了监督，公司之 H股过户登记处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获公司委任担任本次股东会的监票人之一，

同时参与本次股东会监票工作。

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股东会的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通知提请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共计 16项（若出现表格内合计数

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具体如下：



1、审议《中集集团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260,555,748 99.9379% 1,360,267 0.0417% 664,298 0.0204%

2、审议《2025年年度报告》。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260,608,848 99.9396% 1,300,167 0.0399% 671,298 0.0206%

3、审议《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分红派息预案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261,232,428 99.9587% 1,304,767 0.0400% 43,118 0.0013%

4、审议《关于中集集团 2026年度开展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管理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261,154,546 99.9563% 1,380,967 0.0423% 44,800 0.0014%

5、审议《关于更新中集集团发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债务融资工具(DFI)的议

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261,150,046 99.9562% 1,384,467 0.0424% 45,800 0.0014%

6、审议《关于注册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261,236,046 99.9588% 1,248,667 0.0383% 95,600 0.0029%

7、审议《关于续聘 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256,689,625 99.8194% 5,838,488 0.1790% 52,200 0.0016%

8、审议《关于拟调整公司独立董事及外部董事固定津贴标准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260,733,496 99.9434% 1,771,117 0.0543% 75,700 0.0023%



9、审议《关于修订<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147,753,532 96.4805% 114,771,681 3.5178% 55,100 0.0017%

10、审议《关于修订<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147,613,332 96.4762% 114,807,181 3.5189% 159,800 0.0049%

11、审议《关于制定<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260,683,196 99.9419% 1,785,017 0.0547% 112,100 0.0034%

12、审议《关于中集集团 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247,963,332 99.5520% 14,563,381 0.4464% 53,600 0.0016%

13、审议《关于中集集团 2026 年度为深圳市中集产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247,959,132 99.5519% 14,466,831 0.4434% 154,350 0.0047%

14、审议《关于中集集团 2026 年度为中集鑫德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247,559,382 99.5396% 14,461,531 0.4433% 559,400 0.0171%

15、审议《关于提请股东会给予董事会股票发行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165,321,225 97.0190% 96,697,788 2.9638% 561,300 0.0172%



16、审议《关于提请股东会给予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261,736,426 99.9741% 680,487 0.0209% 163,400 0.0050%

议案 13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该关联股东未参与本次股东

会投票。上述第 3项至第 16 项议案已对 A 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

行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对上述议案内容进行修改的情况。

上述第1项至第 11项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上述第 12 项至第 16项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经股东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未对表决结果提出

异议；本次股东会的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决议等资料一并进行公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袁乾照

经办律师：

汪雅筠

负责人：

刘 问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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